
新疆大学举办国际会议管理办法 

    为了加强对我校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的管理工作、规范申办程

序、提高办会效益，根据教育部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

管理规定。 

            第一章 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的目的及申报范围  

    举办各类国际学术会议对提高我校的科研水平、学术地位，

扩大我校在国内外的知名度起到重要作用，可以使我校更多的师

生掌握最新科技动态，增进我校师生与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学术交

流，促进学科发展和国际交流与合作。学校鼓励具备条件的单位

积极发起、主办或承办各类国际学术会议。  

    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的申报范围：1）与会者来自 3 个或 3 个

以上国家和地区（不含港澳台地区）的各种会议；2）与海外院

校、国际组织及外国有关团体、机构共同举办的或受其委托举办

的各类学术会议。（注：低于 3 个国家的会议请勿填写“国际会

议”，详见第 2 页“说明材料”）。 

              第二章 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应具备的条件  

    1.申请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的单位应在相关学科领域有较强

的教学、科研力量及水平，取得一定成绩，在国内外同行中有一

定影响，处于领先地位。  

    2.能征集到国内外学术水平较高的论文，本单位也能提交一

定数量的论文。  

    3.能够邀请国内外学者、专家参加会议并邀请国内外知名学



者、专家担任组委会成员和学术委员。  

    4.得到校内外相关部门的同意和支持。  

    5.会议经费落实，具备会务和接待工作能力。 

               第三章 申请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的程序  

    1.国际交流与合作处/港澳台办公室是申报国际学术会议的

归口管理单位，在我校举办的国际会议均应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

处/港澳台办公室报批。未办理完报批手续，任何部门和单位都

不得擅自筹备或对外承诺举办国际学术会议，不得向与会代表发

出邀请。对外方提议协办或联合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，凡不了解

背景或涉及敏感问题，应予以拒绝。  

    2.申请举办或承办国际学术会议，应提前 4 个月由所在部门

向国际交流与合作处/港澳台办公室提交申请报告并填写《新疆

大学举办国际会议申请表》。社科类会议需经学校党办保密委审

核后提交到国际交流与合作处/港澳台办公室，由国际交流与合

作处/港澳台办公室报主管外事校领导审批后，报自治区教育厅、

自治区党委保密委、自治区外办批复；自然科学类须经学校科研

处审核，由国际交流与合作处/港澳台办公室报主管外事校领导

审批后，再报送自治区教育厅、自治区科技厅、自治区外办批复。  

    3.申请表所需附件  

    （1）会议期间日程安排（具体每日时间表、活动内容、地

点、负责人）  

    （2）中外合办会议须提供双方协议书及外方机构背景资料  



    （3）拟参会人员名单（中外文：姓名、国别、所在单位、

职务、职称，护照或身份证号码、联系方式、论文摘要）  

    （4）会议期间或会后需安排专业性质的野外科考、调研活

动，需提交路线图，说明专业考察范围、地区及内容  

    （5）会议经费预算及证明  

    4.会议批件下达后，由国际交流与合作处/港澳台办公室通知

主、承办单位。主、承办单在收到会议批件或批件复印件后，方

可进行各项筹备工作。  

    5.确定正式邀请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海外代表名单后，承办

单位应在会议举办日之前 2 个月向国际交流与合作处/港澳台办

公室提交参会人员名单（含姓名、国别、所在单位、职务、职称、

联系方式、个人简介、申请签证城市与使馆名称）、论文摘要或

发言提纲、护照复印件以便办理参加会议人员正式邀请函手续。  

    6.由学校举办的大型国际会议应成立包括主管校领导、党校

办、申办单位、科研处、国际交流与合作处/港澳台办公室、计

财处、保卫处、后勤服务中心在内的会议筹备委员会，下设秘书

组，负责会议的具体筹备工作。  

    7.由学校或申办单位成立会议组织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。以

会议组织委员会为主，科研处、国际交流与合作处/港澳台办公

室等部门协助，积极争取国内外资助。  

    8.组织委员会召集会议或通过信函征求组织委员和学术委

员的意见，确定会议宗旨、内容与程序、工作计划等。  



    9.在校内举行国际学术会议所需要的住宿、用餐、会议用房、

用车等会务组织工作，由主、承办单位与校内相关单位协商解决。 

               第四章 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的注意事项  

    1.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的有关单位应切实做好会议筹备和组

织工作，确保办事效率和会议效益，确保被邀请人遵守我国法律

法规、按时回国，不得自行逾期停留。  

    2.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应注意执行国家保密规定，做好安全保

密工作。要遵守外事纪律，坚持内外有别原则。凡涉及敏感及不

明事宜应及时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处/港澳台办公室联络，不得随

意对外表态。  

    3.原则上不应邀请非建交国家人士、有特殊背景的人员等参

会，如有特殊需要，务必从政治上权衡利弊，并在会议申请报告

中特别说明，由国际交流与合作处/港澳台办公室严格按报批程

序向上级单位申报。  

    4.原则上不邀请外国记者和外国驻华使、领馆人员参会，如

有特殊需要，务必在会议申请报告中说明，由国际交流与合作处

/港澳台办公室按报批程序向上级单位申报。  

    5.与国内外有关机构协办或联合主办国际学术会议，校内报

批程序与以上由我校主办的相同，但须获得会议主办单位的政府

同意举办此次国际学术会议的批件（复印件）及主办单位出具的

协办或联合主办国际学术会议的正式函件。 

 



 

                第五章 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的总结工作  

    1.国际学术会议结束后，承办单位应在一个月内填写《新疆

大学举办国际会议总结表》，由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后，报送国

际交流与合作处/港澳台办公室和科研处备案。  

    2.会议上获得有较大或重大学术价值的学术论文或信息应

及时向科研处通报并提交书面材料。  

    3.承办单位必须将有关国际会议的全部材料（包括会议通

知、参会人员花名册、会议批文、论文、会议录音、录像、照片

等有保存价值的材料）及时进行搜集整理，并在会议结束一个月

内向国际交流与合作处/港澳台办公室提交归档。  

 

    本办法自由国际交流与合作处/港澳台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
